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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化工学院 2024 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

2025 年度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

一. 相关事项

（一）成立院评审委员会：院长任委员会主席，主管研究生工作副院

长任副主席，成员由学院分学位委员会成员组成；

（二）评审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5 日前

（三）评审程序：

1、将本评审办法在学院内公示

2、学生递交申请材料（发表论文和公开专利等证明复印件）

注：如无论文和专利等科研成果则不用递交材料

3、导师进行评价

4、学院根据评审细则，获得评审结果

5、学院网站公示评审结果

在公示期内，如有异议可以向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，由评审委

员会进行审议

6、上报评审结果

二、评审标准

（一）申请硕博连读的学生，经与所报考导师确认拟录取，直接获得

一等学业奖学金，以博士生招生报名系统网报记录及导师拟接收确认

函为准；

(二）学生根据课程成绩、科研情况、导师评价以及等级名额进行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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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和排序，最终确定等级，具体评分标准如下：

1、资格分——科研态度与导师评价

评分标准：分为优、良、差三个等级。获得“优”等，在同等条件

下优先评选一等学业奖学金；导师评价“差”的，将不得参评学业奖

学金。

2、基础分——课程成绩（GPA）

评分标准：分数（百分制）=（平均 GPA/4.0）╳100（以院教务办数

据为准）

3、科研加分

（1）发表学术论文（含接收）

注：中科院分区依据：中科院分区表公众号最新分区

（2）专利：一篇按 2分计算

（3）关于科研成果加分认定依据：

①成果署名单位须为上海交大；学术论文应为研究性论文（非综述）；

中科院 Q1 +20 分

中科院 Q2 +10 分

其余 SCI/EI +5 分

中文核心 +2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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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学术论文署名计分规则：

a. 独立一作计一篇；

b. 如导师为一作兼通讯作者，学生为第二作者，按学生一作计算；

c. 其余情形下，第二作者及之后署名不计分；

③专利成果加分认定规则：

a.第一发明人计一篇；

b.导师排序第一，学生排序第二计一篇；

c.其余情形不计分；

④多个成果分数可累加；

⑤所有科研成果均为硕士研究生入学后所取得，学术论文以发表或接

收日期为准；专利以公开日期为准；

⑥论文有多位共同一作的，以该论文分值除以一作人数计分。

(三）开题报告经所在考核小组认定为需要“学业预警”的学生，不

得参评一等学业奖学金；

（四）以下情况将不允许参评学业奖学金：

1) 触犯国家法律、法规，违反校纪校规，参加非法社团组织；

2) 课程考核未通过（GPA 计算源课程成绩为 F；平均 GPA<2.7）；

3) 导师评价为“差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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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如学生本人提供的材料中有虚假成分，一经查实即取消学业奖学

金评审资格。

（五）如评审结果出现平分，则有以下情形的可优先评为高等级奖学

金：

1）导师评价为“优”；

2）以第一作者发表其他种类论文的（如综述、会议论文等）；

3）学生作为第二作者发表论文，第一作者不是导师的；

4）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，但已经获得高额专项助学金的除外；

5）以上情形均无，则由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最终等级。

三、奖学金等级标准及名额分配（2024 级共 63 人参评）

注：全日制专业学位中按照方向分别在所属系进行参评

四、其它重要事项

等级 额度 总名额

一等

（占总人数30%）

12000/年

（按月核算）
19

二等
6000/年

（按月核算）
≤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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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年评定，按月核算（以 12个月/年计），

根据在校有效月数累计奖励金额，于年底前一次性发放给硕士研究

生；

2、每位学生在学业奖学金之外均可享受每月 600 元*10 个月（按月

发放）的国家助学金；

3、硕博连读（硕转博）。硕士研究生通过硕博连读转入博士阶段学

习，转博当年其硕士学业奖学金等级与最近一次评定等级相同，根据

转博当年以硕士身份在校的有效月数，按月核算（以 12 个月/年计）

累计其学业奖学金总额，于转博后 3 个月内一次性发放。其在博士

阶段的学业奖学金评定和发放，依据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相关规定

执行；

4、硕士研究生在正常学习年限内注册后经批准办理休学的，学生处

应自批准之日的下个月起停发休学期间的学业奖学金；如在正常学习

年限内办理复学的，学生处应自批准复学之日的下个月起重启发放，

并可补发基本学习年限内停发的学业奖学金；如办理复学时已超出正

常学习年限的，不再重启发放；

5、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延期毕业的研究生，在基本学习年限外不再

参与学业奖学金评定；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结业或退学的研究生，自

学籍异动生效起不再参与学业奖学金评定。

五、评审日程安排

1、10 月 31 日前 公示评审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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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11月 8日前 学生上交评审证明材料至学院教务办孙婷老师处（霞

光楼 113 室）

3、11 月 13 日前 公示评审结果(学院网站)，同时上报研究生院

化学化工学院

2025 年 10 月


